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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內  政政  統統  計計  通通  報報  
102年第10週 

 

101年社會救助概況      內政部統計處 

◎ 自100年7月起政府放寬最低生活費及審核門檻，並將中低收入戶納入社會救助法保障，讓

社會福利更有效照顧社會弱勢。內政部主動通知可能符合對象相關措施訊息，透過學校、原

住民單位及媒體等多元管道進行宣導，主動發掘有需求之弱勢家庭，並運用社會資源及多元

措施協助自立脫貧。 

◎ 101年底低收入戶計有14萬6千戶，人數為35萬7千人，分別較100年底增加13.8％及13.7

％。同期底中低收入戶計有 8 萬 9 千戶，人數為 28 萬 2 千人，全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合計23萬5千戶，人數 63萬9千人納入政府社會救助體系照顧，占全國總戶數、總人口比

率分別增加為2.9％及 2.7％。 

◎ 各縣市納入社會救助體系救助戶數、人數以高雄市、新北市及臺北市較多；救助戶數、人口

數占各該縣市戶數、人口數比率則以屏東縣、臺東縣及澎湖縣較高。 

◎ 101年由各縣市政府社會處(局)發放之社會救助金總額計115.0億元，以生活扶助金109.8億

元占 95.5％為主；如與 100 年比較，社會救助金總額增加 29.3 億元，主要為生活扶助金額

增加28.0億元，係因 101年調高八大社會福利津貼加強照顧弱勢民眾。 

社會救助法係為照顧低收入、中低收入戶及救助遭受急難或災害者，並協助其自立。近

年為照顧弱勢民眾納入政府救助體系，協助經濟弱勢之近貧、新貧家庭跨過社會救助門檻，

99年12月重新檢討修正最低生活費訂定方式、增訂中低收入戶之規定、放寬家庭應計算人口

範圍、強化工作收入之審定程序、放寬家庭財產計算範圍、放寬工作能力之認定範圍、新增

社會救助通報機制及救助專戶、強化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工作福利誘因、新增住宅補貼措

施、強化遊民輔導機制、新增中低收入戶提供短期生活扶助等，並於民國100年7月1日正式實

施。 

再者，本部考量部分津貼及年金已多年未調整，加上近年來國內外社會及經濟情勢迅速

變化，物價亦有上漲，爰自101年1月起調高八大社會福利津貼(詳表二說明7)及年金給付金

額，落實弱勢民眾基本生活合理及妥適之照顧。 

我國社會救助法所稱之社會救助，分為生活扶助、醫療補助、災害救助及急難救助等4

項，茲將101年統計結果摘要分析如下： 

一、 社會救助體系救助戶數及人數 

(一) 低收入戶：係指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以下，且家庭財

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者。101年底低收入戶計有14萬

5,887戶、35萬7,436人，分別較100年底增加13.76％及13.73％，延續民國100年7月1日社

會救助法新制實施後之增加趨勢；低收入戶占總戶數比率為1.78％、低收入戶人口占總

人口數比率為1.53％，二者分別較100年底增加0.19及0.18個百分點。 

1. 按低收入戶類別分：第一款(臺北市第0類、高雄市第1類)為全戶人口均無工作、無收益

及不動產，非靠救助無法生活者4,368戶、4,583人；第二款(臺北市第1,2類、高雄市第2

類)為全戶人口中有工作能力者未超過1/3，而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

費2/3者3萬1,168戶、6萬3,976人；第三款(臺北市第3,4類、高雄市第3,4類)為前二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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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超過最低生活費2/3，但仍未超過最低生活費者11萬351戶、

28萬8,877人。 

2. 按縣市別分：低收入戶以高雄市2萬4,148戶及5萬9,935人、新北市2萬3,672戶及6萬1,085

人、臺北市2萬1,001戶及5萬1,282人較多；低收入戶人口占各該縣市人口數比率則以臺東

縣6.11％、澎湖縣3.87％及屏東縣2.23％較高，而以金門縣0.59％、嘉義縣0.70％、桃園

縣0.75％較低。 

(二) 中低收入戶：100年7月1日實施之社會救助法新制，將最低生活費1.5倍以下，未符合低

收入戶資格之經濟弱勢家庭的保障予以法制化，並提供全民健康保險費、學雜費減免、

特殊項目救助以及經濟發生重大變化時之短期生活扶助等補助。為使民眾瞭解更多社會

救助新制資訊，俾利社會弱勢獲妥適照顧及協助自立脫貧，本部透過各式管道進行福利

宣導，主動發掘弱勢民眾需求並及時予以協助。101年底中低收入戶計有8萬8,988戶、28

萬2,019人，分別為100年底之2.51倍及2.35倍。 

二、 社會救助補助情形：101年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處(局)發放之社會救助金額計

114.98億元，較100年增加29.26億元或34.13％，主因符合低收入戶者戶數及人數增加及

每月生活補助金提高。 

(一) 按救助類別分：以生活扶助補助金額109.83億元占95.52％為最高，其中又以低收入戶家

庭生活扶助及就學生活補助為主；急難救助補助金額2.69億元占2.34％次之。 

(二) 按縣市別分：社會救助補助金額以臺北市21.44億元占18.65％最多，高雄市20.14億元占

17.52％次之，新北市12.69億元占11.03％居第三。 

(三) 為因應國際物價上漲，加強照顧社會經濟弱勢者，本部於97年推動「馬上關懷急難救助」

專案，以村里為通報及受理窗口，運用其在地化及近便性，及早發現遭逢急迫性變故致

生活陷於困境之民眾，協助其獲得及時、有效的救助。自97年8月18日起實施，符合規定

者發給1至3萬元關懷急難救助金，截至101年底止，已有14萬502戶遭逢急難的弱勢家庭

獲得馬上關懷短期生活協助，總核發救助金21億5,540萬元，以高雄市、新北市及臺中市

較多。 

 

 

 

 

 

 

 

 

 

 

 

 

 

 

 

 

年度 臺灣省 新北市 臺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金門縣 連江縣

91年度 8,433 … 13,288 … … 9,559

92年度 8,426 … 13,313 … … 9,712

93年度 8,529 … 13,797 … … 9,102

94年度 8,770 … 13,562 … … 9,711

95年度 9,210 … 14,377 … … 10,072

96年度 9,509 … 14,881 … … 10,708

97年度 9,829 … 14,152 … … 10,991

98年度 9,829 10,792 14,558 … … 11,309

99年度 9,829 10,792 14,614 … … 11,309

100年度

(1.1~6.30)
9,829 10,792 14,794 9,945 9,829 10,033

100年度

(7.1~12.31)
10,244 11,832 14,794 10,303 10,244 11,146

101年度 10,244 11,832 14,794 10,303 10,244 11,890

較上期增加數 － － － － － 744

6,000

6,000

6,500

6,500

8,798

說明：自100年7月1日起，最低生活費係由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區最近一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

－

6,500

7,400

7,400

7,920

      機關備查；家庭財產，包括動產及不動產，其金額應分別定之。

表一、歷年最低生活費

單位：元/人/月

      位數60％定之，並於新年度計算出之數額較現行最低生活費變動達5％以上時調整之；直轄市主管機關並應報中央主管

6,300

6,300

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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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低收

入戶

中低

收入戶
合計

低收

入戶

中低

收入戶
合計

低收

入戶

中低

收入戶
合計

低收

入戶

中低

收入戶

民國91年 70,417 70,417 ─ 171,200 171,200 ─ 1.02 1.02 ─ 0.76 0.76 ─

民國92年 76,406 76,406 ─ 187,875 187,875 ─ 1.08 1.08 ─ 0.83 0.83 ─

民國93年 82,783 82,783 ─ 204,216 204,216 ─ 1.15 1.15 ─ 0.90 0.90 ─

民國94年 84,823 84,823 ─ 211,292 211,292 ─ 1.16 1.16 ─ 0.93 0.93 ─

民國95年 89,900 89,900 ─ 218,166 218,166 ─ 1.22 1.22 ─ 0.95 0.95 ─

民國96年 90,682 90,682 ─ 220,990 220,990 ─ 1.21 1.21 ─ 0.96 0.96 ─

民國97年 93,032 93,032 ─ 223,697 223,697 ─ 1.22 1.22 ─ 0.97 0.97 ─

民國98年 105,265 105,265 ─ 256,342 256,342 ─ 1.35 1.35 ─ 1.11 1.11 ─

民國99年 112,200 112,200 ─ 273,361 273,361 ─ 1.41 1.41 ─ 1.18 1.18 ─

民國100年 163,657 128,237 35,420 434,324 314,282 120,042 2.03 1.59 0.44 1.87 1.35 0.52

民國101年 234,875 145,887 88,988 639,455 357,436 282,019 2.87 1.78 1.09 2.74 1.53 1.21

較100年

增減(%）
43.52 13.76 151.24 47.23 13.73 134.93 ①0.84 ①0.19 ①0.65 ①0.87 ①0.18 ①0.69

表二、歷年社會救助概況

期底戶數(戶) 期底人數(人)年別

社會救助體系救助戶數及人數
社會救助體系救助戶數及人數

占總戶數及總人口數比率(％)

期底戶數 期底人數

合計
低收

入戶

中低

收入戶

民國91年 46.63 41.74 41.74 ─ 1.05 1.79 2.05

民國92年 48.22 44.52 44.52 ─ 0.90 0.81 1.99

民國93年 57.27 47.13 47.13 ─ 1.05 6.63 2.46

民國94年 58.62 50.02 50.02 ─ 0.94 5.48 2.18

民國95年 56.40 52.83 52.83 ─ 0.57 0.84 2.16

民國96年 59.10 54.47 54.47 ─ 0.62 1.33 2.68

民國97年 64.29 59.10 59.10 ─ 0.56 1.89 2.74

民國98年 85.54 74.20 74.20 ─ 0.66 8.22 2.46

民國99年 87.59 76.19 76.19 ─ 0.64 7.92 2.84

民國100年 85.72 81.80 81.63 0.17 0.71 0.47 2.74

民國101年 114.98 109.83 108.96 0.87 0.72 1.74 2.69

較100年

增減(%）
34.13 34.27 33.48 413.56 1.18 271.61 -1.83

資料來源：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處(局)。

說　　明：1.98年因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99年因凡那比颱風與梅姬颱風致災害救助數字較大。

　　　　　2.94年以前低收入戶生活扶助金額包括家庭生活扶助(含兒童生活輔助)、就學生活補助、以工代賑

            、教育補助、喪葬補助、節日慰問補助，95年以後增列其他。

　　　　　3.醫療補助係指對低收入戶及無力負擔醫療費用者，於全民健保以外之政府補助。

　　　　　4.災害救助係指對人民遭受天然或人為災害之損害救助。

　　　　　5.急難救助指對家庭生活突陷困境或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者之救助。

　　　　　6.中低收入戶生活扶助金額包括以工代賑、產婦及嬰兒營養補助、托兒補助、教育補助、喪葬補助

            、居家服務、生育補助、其他必要之救助及服務。

　　　  　7.101年1月起調高八大社會福利津貼（包括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低收入

            戶家庭生活補助、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低收入戶就學生活補助、國民年金給付、原住民給付

　　　　　　、中低收入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8.表列數字係按實際數值計算，其尾數採四捨五入計列，致總數與細項、增減率可能產生捨位誤差。

附　　註：①係指增減數。

年別

表二、歷年社會救助概況(續完)

災害救助 急難救助

生活扶助

總計

社會救助補助總額(億元)

醫療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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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低收

入戶

中低

收入戶
合計

低收

入戶

中低

收入戶
合計

低收

入戶

中低

收入戶
合計

低收

入戶

中低

收入戶

總  計 234,875 145,887 88,988 639,455 357,436 282,019 2.87 1.78 1.09 2.74 1.53 1.21

新北市 31,882 23,672 8,210 84,794 61,085 23,709 2.19 1.62 0.56 2.15 1.55 0.60

臺北市 24,287 21,001 3,286 60,054 51,282 8,772 2.39 2.06 0.32 2.25 1.92 0.33

臺中市 20,811 11,907 8,904 58,780 30,635 28,145 2.36 1.35 1.01 2.19 1.14 1.05

臺南市 19,838 10,952 8,886 54,642 26,229 28,413 3.02 1.67 1.35 2.90 1.39 1.51

高雄市 44,190 24,148 20,042 121,620 59,935 61,685 4.22 2.31 1.91 4.38 2.16 2.22

宜蘭縣 4,583 3,170 1,413 11,344 7,391 3,953 2.88 1.99 0.89 2.47 1.61 0.86

桃園縣 7,401 5,643 1,758 20,684 15,185 5,499 1.05 0.80 0.25 1.02 0.75 0.27

新竹縣 2,857 2,079 778 8,469 5,650 2,819 1.68 1.22 0.46 1.62 1.08 0.54

苗栗縣 4,354 3,146 1,208 12,002 7,887 4,115 2.44 1.76 0.68 2.13 1.40 0.73

彰化縣 13,511 5,643 7,868 37,349 10,329 27,020 3.63 1.52 2.11 2.87 0.79 2.08

南投縣 7,959 3,879 4,080 23,572 8,780 14,792 4.56 2.22 2.34 4.53 1.69 2.84

雲林縣 7,108 5,237 1,871 18,692 12,292 6,400 3.02 2.23 0.80 2.63 1.73 0.90

嘉義縣 4,748 1,806 2,942 13,377 3,753 9,624 2.64 1.01 1.64 2.51 0.70 1.80

屏東縣 20,685 8,165 12,520 59,194 19,102 40,092 7.36 2.91 4.46 6.90 2.23 4.67

臺東縣 5,655 4,776 879 16,732 13,816 2,916 6.95 5.87 1.08 7.40 6.11 1.29

花蓮縣 3,816 2,820 996 9,893 7,006 2,887 3.11 2.30 0.81 2.95 2.09 0.86

澎湖縣 2,051 1,483 568 5,832 3,826 2,006 5.67 4.10 1.57 5.90 3.87 2.03

基隆市 4,174 3,165 1,009 8,969 5,568 3,401 2.81 2.13 0.68 2.38 1.48 0.90

新竹市 2,097 1,594 503 5,796 4,131 1,665 1.41 1.07 0.34 1.36 0.97 0.39

嘉義市 2,415 1,252 1,163 6,563 2,757 3,806 2.49 1.29 1.20 2.42 1.02 1.40

金門縣 370 296 74 883 673 210 1.05 0.84 0.21 0.78 0.59 0.19

連江縣 83 53 30 214 124 90 3.58 2.29 1.29 1.89 1.10 0.80

社會救助體系救助戶數及人數

期底戶數(戶) 期底人數(人)

社會救助體系救助戶數及人數

占總戶數及總人口數比率(％)

期底戶數 期底人數

表三、縣市別社會救助概況

民國101年

縣市別

合計
低收

入戶

中低

收入戶

總  計 114.98 109.83 108.96 0.87 0.72 1.74 2.69

新北市 12.69 12.12 12.12 ─ 0.12 0.15 0.30

臺北市 21.44 20.97 20.73 0.24 0.19 0.07 0.21

臺中市 10.53 10.11 10.06 0.05 0.07 0.09 0.25

臺南市 8.67 8.23 8.23 ─ 0.07 0.07 0.29

高雄市 20.14 19.84 19.70 0.14 0.02 0.04 0.25

宜蘭縣 2.31 2.23 2.22 0.01 0.01 0.01 0.05

桃園縣 5.54 4.61 4.59 0.02 0.02 0.56 0.36

新竹縣 1.43 1.37 1.36 0.01 0.01 0.01 0.03

苗栗縣 2.68 2.43 2.43 ─ 0.01 0.01 0.22

彰化縣 2.94 2.69 2.64 0.06 0.02 0.02 0.20

南投縣 2.63 2.49 2.18 0.31 0.01 0.02 0.10

雲林縣 4.40 4.19 4.19 ─ 0.04 0.02 0.15

嘉義縣 1.23 1.17 1.17 0.00 0.02 0.02 0.02

屏東縣 5.53 5.07 5.07 0.00 0.01 0.44 0.01

臺東縣 4.51 4.40 4.39 0.01 0.03 0.07 0.01

花蓮縣 1.86 1.80 1.80 0.00 0.00 0.04 0.02

澎湖縣 1.32 1.26 1.26 ─ 0.03 0.00 0.04

基隆市 2.03 1.92 1.92 ─ 0.00 0.01 0.09

新竹市 1.57 1.49 1.48 0.01 0.01 0.05 0.02

嘉義市 0.89 0.82 0.81 0.01 0.01 0.02 0.04

金門縣 0.55 0.52 0.52 ─ 0.01 ─ 0.01

連江縣 0.10 0.10 0.10 ─ 0.00 ─ 0.00

資料來源：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處(局)。

說　　明：同表二3~8。

縣市別

表三、縣市別社會救助概況(續完)

民國101年

醫療補助 災害救助 急難救助

生活扶助

社會救助補助總額(億元)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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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申請核准家庭數

（戶）

金額

(千元)

總  計 140,502 2,155,401

新北市 16,186 265,173

臺北市 9,188 147,244

臺中市 12,350 184,347

臺南市 8,576 135,353

高雄市 25,595 377,817

宜蘭縣 2,015 32,362

桃園縣 8,560 123,078

新竹縣 2,142 32,662

苗栗縣 3,836 61,332

彰化縣 7,891 125,352

南投縣 6,991 103,292

雲林縣 4,208 72,689

嘉義縣 3,317 50,258

屏東縣 10,040 142,941

臺東縣 3,604 55,414

花蓮縣 5,313 78,959

澎湖縣 428 7,610

基隆市 6,431 100,152

新竹市 1,415 20,673

嘉義市 1,473 21,892

金門縣 911 16,011

連江縣 32 790

資料來源：本部社會司。

表四、馬上關懷急難救助核定家庭戶數及金額
97.8.18~101.12.31


